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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宜蘭大學生物資源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促進生物資源產業發展，提升產品研發能

量，確保製程品管安全，強化本校與產官學界之技術交流與服務，特整合生物資源產業相

關領域，依據「國立宜蘭大學研究中心設置辦法」第二條及第三條第一項，於本院設立「生

物資源產品檢測暨技術推廣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並訂定「國立宜蘭大學生物資源學

院生物資源產品檢測暨技術推廣中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中心之任務如下 

（一） 整合本院相關領域資源，推動生物資源產業檢驗分析技術服務。 

（二） 推廣產業品質相關制度，提供產業輔導及技術服務。 

（三） 支援相關教學與研究事宜。 

（四） 推展產官學界的溝通與技術合作平台。 

（五） 辦理其他相關事宜。 

三、本中心設置中心主任一人，採無給職，綜理中心業務，由院長就本院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具

服務熱忱之教師中遴薦，報請校長聘任之。任期三年，得連任一次。 

四、中心主任負責召開中心業務會議，討論並執行中心業務。 

五、本中心主任得依「國立宜蘭大學教師授課時數及超支鐘點費核計辦法」核減授課時數。 

六、本中心得依業務需求設立任務分組。 

七、本中心因業務需求得由各系所相關人員兼辦技術、行政及其他業務工作。 

八、本中心經費採自給自足原則，得聘專任或兼任人員以及顧問等若干人，經費之使用依本校

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中心之服務辦法，檢驗及技術服務項目及收費標準依其檢驗類別另行訂定服務細則公佈

之，並得視實際需要，適時調整檢驗項目及收費標準。 

十、本中心代檢費收入之提撥比例如下，校方百分之十，生物資源學院百分之一點五，執行檢

驗教師所屬學系百分之一點五，本中心百分之八十七。 

十一、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本院院務會議、研究發展會議、行政會議及校務基金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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